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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 

主旨：建議  貴部在「幼照法」修正條文通過前，應以公文函釋各縣市教

育主管機關對於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應減招一般幼兒人數之規

定，以維身心障礙幼兒之受教權益及整體教學之品質。 

說明： 

一、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，...(略)。為

使普通班教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需要，前項學校應

減少身心障礙學生就讀之普通班學生人數，或提供所需人力資源及協

助；其減少班級學生人數之條件、核算方式、提供所需人力資源與協

助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按其意旨，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

階段學校應包含幼兒教育階段，但部份縣市至今仍未通過幼兒園招收

身心障礙幼兒應減招一般幼兒之規定。 

二、  貴部近日發文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草案中第 18 條：「(略)...幼兒

園有招收身心障礙幼兒之班級，得酌予減少前項所定班級人數；其減

少班級人數之條件及核算方式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定之。」

已明確納入減招班級人數之作法，該項條文之修正維護了身心障礙幼

兒權益亦具體提升幼兒教育照顧之品質，本會代表全國教保人員致上

感謝之意。 

三、然而修法完成時程非可預期，下學年鑑輔會及特推會將於 104 年 2

月開學時陸續展開，本會建議  貴部既對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幼兒減



招一般幼兒人數已有高度共識，應在修法完成前，先以公文函釋特殊

教育法第 27 條之減少班級人數意旨，使全國各縣市得以自 104 學年

起一體適用幼兒園招收身心障礙礙幼兒減招一般幼兒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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